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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对深圳洪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2019 年年报的问询函 

 

中小板年报问询函【2020】第 219 号 

 

 

深圳洪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：  

我部在对你公司 2019 年度报告进行审查的过程中，关注到如下

事项： 

1、报告期末，你公司建筑装饰类应收账款组合账面余额为 64.74

亿元，计提的坏账准备金额为 6.38 亿元；按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应

收账款账面余额为 1.60 亿元，坏账计提比例为 100%。 

（1）请你公司补充披露该应收账款组合中按欠款方归集的期末

余额前十名的应收账款情况，包括但不限于交易发生的时间与背景、

期末余额、占应收账款合计数的比例、应收账款计提的坏账准备金额，

客户与公司及实际控制人、公司董事、监事、高管及其亲属和持股

5%以上的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等。 

（2）请你公司说明前述应收账款组合中坏账计提比例设定的依

据和合理性，对比分析同行业公司的坏账计提比例，说明相应坏账计

提比例是否存在明显差异、是否足够谨慎，是否与公司历史回款情况

相匹配，并说明公司加强应收款项回款管理的主要措施，请充分提示

应收款项回收风险。 

（3）请你公司补充披露上述全额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账款的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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体情况，包括销售内容、账龄、已采取的催收措施、全额计提坏账准

备的具体依据及合理性。 

请年审会计师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2、报告期末，你公司 1 年以内的预付款期末余额为 2.56 亿元。

请你公司补充披露预付款前五名的预付对象名称、合同签订时间、采

购内容、预付比例、约定付款时间、产品（服务）交付情况等，预付

对象是否为你公司关联方，是否存在资金占用或提供财务资助的情形。

请年审会计师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3、报告期末，你公司对四川师范大学投资管理有限公司、张爱

志的其他应收款金额合计 1.34 亿元。请你公司补充披露上述其他应

收款的具体情况，包括发生的背景、账龄、欠款方与公司的关联关系、

还款安排、坏账计提比例及充分性，是否存在关联方非经营性资金占

用等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况。请年审会计师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

见。 

4、报告期末，你公司存在一笔期末余额为 4,040.57 万元的其他

应收款，坏账准备期末余额为 3,132.70 万元，款型性质为股东欠款，

账龄在 5年以内。请你公司补充披露上述款项的发生背景、欠款方名

称及与你公司的关联关系、还款安排，是否存在关联方资金占用的情

形，并结合欠款方的履约保障能力说明坏账准备计提的充分性。请年

审会计师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5、报告期内，你公司对柬埔寨金边金塔 42 项目确认了 6.48 亿

元的收入，该项目完工百分比为 76.38%，尚未回款。请你公司说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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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述项目的回款情况是否与合同约定的付款安排相一致，如不一致，

请说明你公司拟采取的措施以及是否需要计提相应的坏账准备。请年

审会计师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6、报告期末，你公司货币资金余额为 11.57 亿元。年报显示，

你公司短期借款余额为 16.02 亿元，应付账款为 21.59 亿元。请结合

可动用货币资金情况、现金流状况及日常经营资金安排，说明你公司

是否存在短期偿债风险，如是，请说明拟采取的应对措施。 

7、报告期内，你公司暂缓研发中心及教师培训中心建设项目、

在线智能学习平台及教育网点建设项目、研发中心及教师培训中心建

设项目等可转债募投项目的实施。请你公司说明上述项目实施的可行

性、市场环境、行业政策是否发生重大变化，是否存在项目搁置或者

其他异常情形，募投项目延期对公司的影响以及拟采取的应对措施。 

8、报告期末，你公司母公司财务报表中按欠款方归集的期末余

额前五名的其他应收款合计 9.25 亿元，款项性质为内部往来款。请

你公司结合本所《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》的相关规定，自查上述财

务资助是否合规，是否及时履行审议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。 

请你公司就上述事项做出书面说明，在 2020 年 7 月 1 日前将有

关说明材料报送我部并对外披露，同时抄报深圳证监局上市公司监管

处。 

特此函告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小板公司管理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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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0 年 6 月 23 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